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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條中的「以上」、「以下」，包括數字本⾝嗎？刑、⺠法或其他法律有不同
嗎？

⽂:楊舒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法律⼊⾨  ‧ 2025-02-24

本⽂

在⽇常⽣活中提到數字時，⼤多數⼈為避免產⽣爭議，都可能會在數字後⽅加個「含」字，像是「16歲
（含）以上」，這樣⼀來，閱讀者可以很清楚的知道，是有包括16歲在內的。

⽽在部分法條中，當然也會需要⽤到數字，像是年紀、時間、刑期等等，但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，法條中並不
會使⽤加上「含」字的作法，那麼法條中出現「以上」、「以下」時，應該如何解釋？（⾒圖1）

圖1 法條中的「以上」、「以下」，包括數字本⾝嗎？
資料來源：楊舒婷 / 繪圖：Y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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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刑法中的規定

刑法第10條第1項[1]規定：「稱以上、以下、以內者，俱連本數或本刑計算。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條[2]也⼀
樣規定：「稱以上、以下、以內者，俱連本數計算。」由此可⾒，⽴法者已經明⽂指出，在討論這些數字時，
必須「俱連本數」，換句話說，不論是「以上」、「以下」，都「包括數字本⾝」！

（⼀）俱連本數的例⼦

例如刑法第18條關於責任能⼒的規定分成3項[3]：

1. 未滿14歲⼈之⾏為，不罰。

2. 14歲以上未滿18歲⼈之⾏為，得減輕其刑。

3. 滿80歲⼈之⾏為，得減輕其刑。

如果⽤刑法第10條第1項來解釋，⾺上就可以確認法條中所謂「14歲以上」指的是「滿14歲的⼈」（因為有
包含14歲在內）。

不過，即使我們不知道刑法第10條規定，就算單純對照「未滿14歲⼈之⾏為」跟「14歲以上未滿18歲⼈之⾏
為」這2項規定，也可以發現「14歲以上」的意思，其實就是指「滿14歲」，因為「未滿14歲」就是「不到
14歲」，則滿14歲的⼈就不能算在這項規定，結果當然是會被歸類到第2項的「14歲以上」。

順帶⼀提，條⽂所稱的「未滿」，就是不包含數字本⾝。

（⼆）俱連本刑的例⼦

同樣的，在刑法分則中關於各種刑度所提到的「以上」、「以下」的規定，例如：強制性交罪「處3年以上10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」[4]、賭博罪「處3萬元以下罰⾦」[5]，也都有包括數字本⾝。

所以如果法官決定處犯了強制性交罪的被告A剛好10年整的有期徒刑，或處犯了賭博罪的被告B剛好3萬元整
的罰⾦，都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。

⼆、⺠法與其他法律的規定

雖然在⺠法與其他法律中，並沒有像刑法第10條或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條這樣明確的定義性條⽂，但⼤家都是
⼀樣的概念：「以上」、「以下」都包含數字本⾝[6]。

例如關於⺠法中的結婚登記，⺠法第982條[7]規定，結婚必須要有「2⼈以上證⼈之簽名」，所以當結婚證書
上「只有2個⼈」的簽名，也是可以的，因為2⼈以上也包含2⼈在內。



再以常⾒的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」為例。當汽⾞駕駛⼈開⾞闖紅燈時，依第53條規定[8]會被處1,800元
到5,400元的罰鍰，假如駕駛⼈真的被處最⾼額5,400元，警察也沒有違法問題，因為法條所稱的「5,400元
以下」，的確包含5,400元在內。

註腳

標籤
 以上，以下，俱連本刑，俱連本數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10條第1項：「稱以上、以下、以內者，俱連本數或本刑計算。」[1]

  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條：「稱以上、以下、以內者，俱連本數計算。」[2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18條：「
I 未滿⼗四歲⼈之⾏為，不罰。
II ⼗四歲以上未滿⼗⼋歲⼈之⾏為，得減輕其刑。
III 滿⼋⼗歲⼈之⾏為，得減輕其刑。」

[3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21條第1項：「對於男⼥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⽅法⽽為性
交者，處三年以上⼗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

[4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66條第1項：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⼊之場所賭博財物者，處三萬元以下罰⾦。但以
供⼈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5]

   法務部法律字第10303514570號（2014/12/19）：「⼆、按刑法第10條第1項規定：『稱以上、以下
、以內者，俱連本數……計算。』參照上開規定，法制⽤語所稱『以上、以下、以內者』，包含該本數計
算，合先敘明。」

[6]

   ⺠法第982條：「結婚應以書⾯為之，有⼆⼈以上證⼈之簽名，並應由雙⽅當事⼈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
記。」

[7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3條：「
I 汽⾞駕駛⼈，⾏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⼝闖紅燈者，處新臺幣⼀千⼋百元以上五千四百元以下罰鍰
。
II 前項紅燈右轉⾏為者，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⼀千⼋百元以下罰鍰。」

[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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